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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14 年 3 月 10 日至 21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 

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艾滋病服务组织国际理

事会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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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关于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孕产妇健康及与艾滋病毒/艾滋病作斗争的千年发展

目标 4、5 和 6 

 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继续扩大预防艾滋病毒垂直传播的国家方案的范围。但

是，妨碍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获得生殖保健和孕产妇保健服务或坚持药物和喂养

疗法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对结束垂直传播的努力构成最大的威胁，并且可能导致她

们退出预防方案。预防怀孕、分娩和/或母乳喂养期间的艾滋病毒传播一直是全

球艾滋病应对措施的一个关键问题，并已成为全世界预防艾滋病毒方案拟定的一

个基石。众所周知，国家艾滋病方案将预防母婴传播视为加强作为初级保健服务

一部分的产前护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在产前诊所为妇女提供自愿咨询和检测，

作为其艾滋病应对措施的一个中心组成部分。 

 过去 10 年，已经制定了多项宣言和指导方针并就其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就

如何通过到 2015 年消除儿童新感染艾滋病毒的病例，以及通过大幅减少与艾滋

病相关的孕产妇死亡，以加大终止艾滋病毒传播的力度，向各国政府提供指导并

征求其意见。 

 然而，艾滋病服务组织国际理事会想要强调的是，尽管做出了各种保证与承

诺，但在制定预防垂直传播和孕产妇保健方案时，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仍然没有

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因此，国家一级的决策和方案拟定工作通常没有了解到妇女

的真实生活情况，导致产生无法满足那些最需要服务者的要求的错误规划。对于

需要获得并坚持获得服务的妇女来说，除了性别不平等和暴力之外，与艾滋病毒

相关的羞辱和歧视仍然是重要障碍。艾滋病服务组织国际理事会最近进行的一项

研究证实，社区和家庭环境以及保健机构内普遍存在的羞辱和歧视减少了预防垂

直传播方案的参加人数。 

 妇女在公共话语、政策和实践中越来越活跃，但这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人们

对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的看法：妇女仍然背负着使恋人和家人感染艾滋病毒的罪

名。这种看法渗透到了社区和社会当中，并影响了许多不同环境对待感染艾滋病

毒的妇女的方式。在整个预防-治疗-护理机制的许多层面上，艾滋病毒感染者经

历了羞辱和歧视，这会导致他们获得适当干预的机会减少。妇女自身对羞辱和歧

视的恐惧也影响她们寻求保健的行为。妇女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受到家庭、社

区或保健机构的羞辱，这导致妇女不能关注她们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例如，不

寻求保健服务提供者的帮助或者不进行药物治疗。 

 在艾滋病服务组织国际理事会的研究中接受调查的妇女强调指出了下列预

防艾滋病毒垂直传播方面与羞辱相关的挑战。 

 接受调查的妇女报告称，她们或者因为第一个接受艾滋病毒检测，或者因为

她们的 CD4 细胞计数较低而被指责将“病毒带到家里来”；这导致她们遭受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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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伴侣的暴力、疏离和/或抛弃。典型的情况是，家庭是大多数妇女经历压迫和

不平等的地方。由于妇女的不平等社会地位，与艾滋病毒相关的羞辱进一步加剧

了她们面临的歧视。妇女经常报告说，她们的伴侣并不总能够接受他们自己感染

艾滋病毒的状况并向她们隐瞒实情，这使她们更加感到遭受了背叛。 

 保健机构应当只是提供保健护理的地方。妇女们报告了许多不同的言语虐待

和歧视事件，除了创伤和情绪影响之外，这些事件也影响了她们后来寻求保健的

行为。相关事件包括的范围广泛，从违反保密规定和公开她们感染艾滋病毒的状

况到拒绝治疗，不一而足。许多妇女报告称她们受到保健工作人员的区别对待，

例如，护士会多戴几副手套，或者她们被迫等待的时间最长。一些人被拒绝提供

治疗或被迫前往其他医院。一名妇女为了获得治疗而采取了行贿手段。 

 许多研究都广泛报告过保健工作人员的强迫行为；最明目张胆的形式是强迫

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绝育。在我们的研究中，妇女也报告称，她们感到保健工作人

员或医生强迫她们在各种问题上听从他们的建议，包括避孕法或分娩方式，最佳婴

儿喂养方案，以及最重要的，是否生育的决定。尽管许多妇女可能已经屈服于压力，

一些接受调查的妇女仍然坚持她们的选择，甚至违背医疗专业人员的建议。 

 在一些案例中，接受调查的妇女所描述的经历表明了羞辱和歧视可能导致的

极端情况。最不人道的待遇达到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公约》里对酷刑的定义(第 1 条)： 

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

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

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

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 

 这些妇女的经历明确表明，所实施的最残暴的行为只有一个目的：为了对她

们感染艾滋病毒加以处罚，尽可能地使她们遭受痛苦。 

 在急于扩大预防母婴传播服务范围以实现全球目标的同时，必需更加关注如

何实施这些服务，特别是促进和保护所有妇女的人权，使她们充分享有自主权并

且不受任何歧视。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国家法律、政策和方案应当： 

• 确保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和母亲有意义地参与制定、实施和评估预防母

婴传播的政策、计划和方案的所有方面 

• 确保对国家政策和方案指导进行必要的审议/修订，以解决感染艾滋病

毒的妇女所报告的羞辱和歧视 

• 颁布禁止对艾滋病毒的歧视的法律和政策，并建立各项机制用来报告和

纠正与艾滋病毒相关的歧视，保护个人不会受到潜在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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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提供充足的相关技术援助，以支持扩大基于权利的预防母婴传播方

案和相关保健服务的范围 

• 确保预防母婴传播的国家政策、计划和方案与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

服务提供者发起的检测和咨询指南、艾滋病毒和婴儿喂养指南、使用抗

逆转录病毒药物进行艾滋病毒治疗和预防的综合指南所述的人权原则

和道德要求保持一致，包括确保为怀孕妇女和哺乳期妇女提供一个支持

性的社会、政策和法律框架 

 保健机构应当： 

• 将促进人权和合乎道德地提供预防母婴传播服务纳入保健工作人员的

培训之中，包括不加强迫的艾滋病毒检测和咨询、知情同意、保密以及

隐私，以确保消除羞辱和歧视 

• 定期为保健工作人员提供关于世卫组织艾滋病毒和婴儿喂养指南的培

训，重点在于向感染艾滋病毒的怀孕妇女和哺乳期母亲提供明确、准确

的最新信息 

• 确保将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及相关的孕产妇和儿童保健服务纳入到

预防母婴传播的方案中，以便为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提供全面护理 

• 制定并执行让男性伴侣参与预防母婴传播方案的战略，以减少家庭中的

羞辱 

• 审查预防垂直传播的国家计划和预算，确保更加侧重于感染艾滋病毒的

妇女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 

 社区和家庭环境应当： 

• 支持社区动员和集体倡导，以确保减少对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的羞辱、

歧视和暴力的举措位于实现 2015 年各项目标的宏伟蓝图和计划的中心

位置 

• 制定并评估旨在减少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在社区和家庭环境中所面临

的羞辱和歧视的社区干预措施和方案 

• 确保感染艾滋病毒的怀孕妇女和哺乳期妇女能够利用基于社区的组织

和其他社区资源及工具 

 基于权利的规范指导应当： 

• 确保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

署将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合乎道德地提供预防母婴传播服务纳入其工作

当中，并且相关的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保健服务成为所有未来关于公

共卫生途径的临床、方案和业务指导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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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环境下，我们都目睹，性别偏见和妇女的生物学特征决定其命运的思

维使羞辱更加恶化。除非我们处理好与艾滋病毒相关的恐惧和虐待在性别方面的

问题，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终结艾滋病。 

 


